




第八条 暂缓披露的信息确实难以保密、已经泄露或者出现市场传闻，导致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发生大幅波动的，公司应当立即核实相关情况并

披露相关事项筹划和进展情况。

第九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公告相关信息，并披露此

前该信息暂缓披露的事由、公司内部登记审批等情况：

（一）暂缓、豁免披露原因已消除；

（二）有关信息难以保密；

（三）有关信息已经泄露或者市场出现传闻。

第三章 处罚机制

第十条 公司确立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责任追究机制，对于不符合上述

条款规定的暂缓、豁免情形作暂缓、豁免处理，或者未按本制度规定办理暂缓、

豁免披露业务等行为，给公司、投资者带来不良影响或损失的，公司将视情况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相关人员和分管责任

人等采取相应惩戒措施。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修改时亦同。

第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制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或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相抵触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并对本制度进行修订。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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